
附件1：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标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中国菱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以

下简称“协会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问题，规范标准管

理工作，鼓励创新与科技进步，促进标准合理采用新技术

，保护社会公众和专利权人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

障协会标准的有效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标准制定

的特殊程序 第1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GB/T 20003.1-

2014）、《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GB/T 

20004.1-2016）等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制修订和实施协会团体标准

过程中对涉及专利、出版物、商标管理等知识产权问题的

处置。 

第二章  标准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处置的宗旨与原则 

第三条  协会团体标准是以服务于菱镁行业进步为宗

旨，以围绕市场需求和行业技术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通过先进标准引领菱镁产业链创新发展的作用为目标，

鼓励协会团体标准及时采纳必要的知识产权，以促进科技

成果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第四条  协会团体标准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应是必要知

识产权，即实施该项标准所必不可少的知识产权。 

第五条  协会团体标准中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处理遵

守披露原则、承诺许可原则、合理无歧视原则和不介入原

则。 

第六条  协会不负责对协会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进

行识别，不负责对知识产权申请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协

会团体标准所涉及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和专利申请的范围等

进行鉴别。 

第三章  涉及专利管理制度 

第七条  团体标准涉及专利问题处置的目标或宗旨同

第三章解释。协会团体标准立项建议中原则上要发起单位

表明无知识产权纠纷。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第八条。 

第八条  以下按照国家专利法规履行：对专利权人进

行专利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基于公平、合理（包括免费

或收取合理许可费等）和无歧视原则进行自愿性专利实施

许可承诺的要求；对团体标准涉及专利信息的公布要求；

专利转让后许可承诺的存续要求。 

第四章  涉及版权管理制度 

第九条  协会团体标准制定该团体标准版权管理制度

，以避免协会团体标准在使用和销售过程中产生版权纠纷

，促进团体标准的制定和传播。 



第十条  协会团体标准版权的归属协会所有，以及相

关版权的处置规则、程序和要求按照第二条。 

第十一条  团体标准公开的程度和范围为全社会，在

国家相关网站公布可下载版，团体标准获取的途径可下载

或联系协会；起草人和社会团体成员关于版权的权利和义

务，按照协会征集专家通知内容执行，起草人按照协会团

体标准参加编制规定支付协会一定比例费用，起草完成即

结束合作关系，没有权利和义务；协会团体标准出版物的

使用和销售，原则上，协会公开发行，不出现销售情况，

如需销售，另行下文执行；第三方使用和销售团体标准的

原则、程序和要求，按照国家团标规定执行。 

第五章  涉及商标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协会制定了团体标准商标管理制度，以对

商标的注册、使用、转让等行为进行有效管理。 

第十三条  商标使用管理、商标印制管理，按照国家

商标法律法规执行。协会商标、协会徽标，协会拥有商标

法律权限，任何组织及个人在使用协会商标时，需联系协

会秘书处得到同意后方可使用。 

第六章  管理权限 

第十四条  协会知识产权系列制度严格执行协会章程

，解释权最终归属中国菱镁行业协会秘书处。 

第十五条  未尽事宜，中国菱镁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

完善、解释、实施。 



 


